
孜3/ 孜i=0.802 1/4.505 7=0.178；

孜2/ 孜i=1.361 2/4.505 7=0.302 1；

孜1/ 孜i=1.348 3/4.505 7=0.299 3；重 游戏研发总监K2的权重

V4= （V4j·Wj）=4.394 7

V3= （V3j·Wj）=4.177 6

V2= （V2j·Wj）=4.645 7

V1= （V1j·Wj）=4.668 5

V2=0.293伊4.645 7=1.361 2；测试工程师的个人贡献价值系数

孜3=P3伊V3=0.192伊4.177 6=0.802 1；WAP业务经理的个人贡

献价值系数孜4=P4伊V4=0.226 2伊4.394 7=0.994 1。因此，目标

（4）某评估对象在目标评估群中的权重。某评估对象的个

人贡献价值系数除以目标评估群的个人贡献价值系数之和，

就可得到该个体在目标评估群中的权重，即：总经理K1的权

5. 人力资源个人价值的计量。该科技公司目标评估群中

4位评估对象在2005年的人力资源个人价值为：总经理K1的

个人价值HRV1=10.2 +118.3 伊0.587 9 伊0.299 3 =31.02

（万元）；游戏研发总监 K2的个人价值HRV2 =8.57 +

118.3伊0.587 9伊0.302 1=29.58（万元）；测试工程师K3的个人

价值HRV3=7.24+118.30伊0.587 9伊0.178=19.62（万元）；WAP

业务经理K4的个人价值HRV4=7.93+118.3伊0.587 9伊0.220 6=

23.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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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向负责审计上市公司年报的注册会计师发放问卷的形式，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所需时间和缩短年报

披露时限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审计时间的长短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管理层

的决策才是决定年报披露时间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年报披露 注册会计师 审计程序

关于缩短年报披露法定时限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及时性问题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按照《证券法》的规定，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法定披露

期限是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次年的1月1日至4月30日）。

但与美国的60天，以及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的90天相比，我国的法定年报披露期限明显过长。

本文以负责审计上市公司年报的注册会计师为调查对

象，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工作时间

等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为缩短法定年报披露期限提供

证据支持。

一、文献回顾

近几年来，我国的会计体系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

但我国的法定年报披露时限却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规

定有很大差别。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公司年报披露法定期限

比较见表1。

从表1可知，大多数具有资本市场的国家（或地区）规定的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法定期限在90天以内。与我国同处在相

似历史背景和地理区域的日本、韩国规定的年报披露期限为

90天，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相比，我国大陆年报披露的法定

i越员
移
4
孜i=4.505 7。

i越员
移
4

测试工程师K3的权重

WAP业务经理K4的权重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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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个人岗位绩效评估值的关联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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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也明显偏长。并且美国在90天年报披露时限的基础上，还

有进一步缩短年报披露时限的趋势。Gilvoly和Palmon（1982）

认为年报披露的及时性是影响会计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决定因

素，并提出在美国如果所有公司都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公布

财务报告，那么90天的报告期显得过长。研究发现NYSE的上

市公司都能够在90天内公布年报，而大公司更赞成年报披露

时限缩短。这一研究课题对于我国也具有相同的政策意义。自

安然事件后，根据《萨班斯原奥克斯莱法案》进一步提高财务

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的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在2002年8月做出缩短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法定期限的规

定：自2002年起，当年仍为90天，2003年改为75天，2004年起改

为60天，2003年12月15日为截止日的年报披露期限将改为75

天。《美国SEC修改信息披露规则的启示》为我国目前采用的

年报披露时限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年报披露期间有春节长

假；二是受审计力量的限制。本文认为春节长假并不能成为我

国目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限较长的理由，因为美国财年结

束前也有圣诞假期。因此我们就审计力量不足是否为造成年

报披露时间过长的主要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即使

缩短年报披露时限，上市公司也能按时保质地完成审计。

一些实证研究检验了审计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相关关

系。如果审计工作延迟，必然导致年报披露时间的延迟。Whittred

（1980）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研究，Keller（1986）对美国1973~1977

年上市公司的研究，以及Bamberetal（1993）的研究均证实审计

结果与年报时滞相关，一般都认为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

计报告会使审计报告披露时间延迟。

王建玲（2004）指出，影响年报披露期限的因素有：公司编

制报表时间、证交所安排披露所需时间和审计工作时间。随着

会计电算化的普遍推行和年报预约披露政策的实施，前两个

原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审计工作时间的长短就成为了

影响年报披露时间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意见与年

报披露时滞具有显著相关性，并且审计意见类型越严重，年报

披露延迟时间就越长。

Hawetal.（2003）研究发现，未预期盈利为正而被出具非标

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明显晚于未预期盈利为

负而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负的未预期盈利的变化幅

度与报告时滞同向变化（这一结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学者的研

究结论一致）。李维安等（2005）、伍利娜等（2004）的研究也得

到相似结论。

王建玲、张天西（2005）在后续研究中发现，审计意见与公

司规模、公司类型、发行股票类型等一样，对报告时滞具有显

著影响。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是影响年报披露时间的

主要因素。审计时间的长短涉及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工作量的

大小、外勤的时间安排、审计人员的素质和被审计单位的配合

程度等。根据以上因素，本文针对审计工作的实际状况进行问

卷调查，旨在分析审计工作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相关关系。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1.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资本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

称，来源于内部信息及内部交易（张维迎，1996），财务报告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特别是经过独立审计

的财务报告，其具有较高的公信度和较强的决策有用性。

许多文献表明我国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也和欧美一些发

达国家一样，存在“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的特征。当公司年报

披露的是“坏消息”时，管理层具有推迟年报披露时间的动机，

从而不配合审计人员的工作，导致审计工作推迟。因此，提出

假设1：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的年报

披露特征，因此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会影响审计的进程和

时间。

审计单位和被审计单位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也

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审计人员往往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充

分的资料，以降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预见，如果被

审计单位并没有积极配合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则注册会

计师在想要提供准确的审计意见的前提下，必然耗费较多的

审计时间，从而影响年报的报出。由此提出假设2：被审计单位

与注册会计师的配合程度影响审计报告的撰写，进而影响年

报的报出时间。

2.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审计单位与被审计单位属于交易

的双方，被审计单位雇用审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鉴证，注册会

计师根据付出的劳动收取审计费用。因此，存在真实交易就必

然存在交易成本。会计师事务所承接的审计项目很多，如果在

单个审计项目上花费大量时间，将会占用大量的人力资源，交

易成本会大大增加。因此，就审计单位而言，其出于成本效益

原则的考虑，有动力加快审计工作进程。由此提出假设3：对于

注册会计师而言，在确保审计质量的前提下，存在加快审计工

作进程的动力。

三、问卷设计与调查方式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验证上述研究假设。问卷分为

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调查对象的身份资料。第二部

分设计了17道不定项选择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出具审计报告最集中的月份；出具报告后经过多长时间上市

公司会披露年报；一般情况下审计项目的持续时间；作为审计

师是否认为可以缩短年报披露时限等。

本文调查的注册会计师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和城市，包括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大连等。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

发出问卷387份，共收回3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8.81%。

调查对象全部为我国境内从事审计业务的人员，全部具

阴窑56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披露期限

臆30天

31~ 60天

61~ 90天

91~ 120天

>121天

国家（或地区）

摩洛哥尧希腊尧中国香港

奥地利尧印度尧意大利尧南非尧法国尧中国大陆

埃及尧奥地利尧瑞士尧英国尧澳大利亚尧加拿大

表 1 各国（或地区）年报披露法定期限规定

马来西亚尧智利尧哥伦比亚尧墨西哥尧比利时尧
菲律宾尧中国台湾尧泰国尧巴西

阿根廷尧丹麦尧芬兰尧爱尔兰尧挪威尧葡萄牙尧
新加坡尧瑞典尧德国尧日本尧韩国尧美国



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和审计从业资格，其供职的会计师事务所

遍布全国，其中包括国际“四大”等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调查

对象的审计从业年限和级别构成如表2和表3所示。

四、问卷调查结果

出于研究上的需要，我们将问卷调查结果总结为以下五

个方面：

1. 年报审计工作的时间性需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年

报审计项目实施具体审计程序的时间跨度较大，即从当年的

11月份开始至次年的4月份。但是，实施审计程序最为集中的

月份为1、2、3月。

从审计外勤工作开始至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85.95豫的

审计项目都在2个月内完成，其中能够在1个月内完成的审计

项目占项目总数的55.37豫。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审计人员的工

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因此，即使缩短法定年报披露时限，审

计人员也可以按时完成审计工作。

2. 审计所需时间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关系。为了研究

的需要，问卷设计也反映了审计所需时间与上市公司财务状

况和审计意见类型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在1个月内能够完

成全部审计工作的公司，财务状况较好并能够得到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比例为73.87豫。由此可见，如果上市公

司财务状况较好，就可以有效减少审计所需时间，加快注册会

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的速度。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3. 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与年报报出时间的关系。问卷调

查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82.29豫的上市

公司会在一个月内报出年报。可以看出，审计报告报出的时间

与年报报出的时间之间并不具有非常明显的关系，上市公司

得到正式审计报告后还有一段时间进行年报报出的准备工

作，比如召开董事会会议等。因此，笔者认为提高公司的工作

效率，减少年报报出准备工作时间具有一定可能性的。因此假

设2得到验证。

4. 影响审计时间长短的因素。问卷设计了影响审计时间

长短因素的问题，审计师们通过选择和列举，提出了一些影响

因素，包括认定审计风险的大小、审计程序和审计项目的安

排、审计工作量的大小、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情况、被审计单

位对年报中不符合要求的地方的调整、被审计单位在工作时

间上的安排、重大风险项目（如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的风险

状况等。但是，来自于被审计单位方面的原因（如审计风险的

大小、错报风险、报表调整、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对审计所需

时间的影响最大，其比例为74.49豫。可以看出，审计所需时间

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非审计工作量的大小。很多审计师表示，如

果上市公司规模较大，审计方也会派出较多的人力，并且在审

计项目的安排上会予以优先考虑，并且为了降低审计成本都

希望尽快完成审计任务。在缩短年报报出时间的问题上，被审

计单位应首先自省。

5. 缩短年报披露时限的可能性。调查结果表明，如果将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限改为90天，有71.79豫的审计师认为可

以保质保量完成审计任务。由此假设3得到验证。

综上所述，影响审计所需时间的因素有很多，但审计师基

本上都可以在2个月内完成审计项目，而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

况与配合程度直接与审计所需时间相关。问卷调查结果还显

示，审计工作本身耗时多少与上市公司年报报出时间并不存

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而被审计单位的配合程度、政府的相关

要求、年检以及上市公司高管的决策是影响年报报出时间的

主要因素。因此，从审计角度来看，缩短年报法定披露期限具

有很大的可行性。

五、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针对缩短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

限提出如下两点政策性建议：

1. 进一步修订《证券法》，缩短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法定年

报披露期限，与国际接轨。新修订的《证券法》规定我国上市公

司年报法定披露期限是120天，这一法定披露期限明显过长。

而目前我国除上市公司之外的其他各类公司，包括合资、合作

和民营企业，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下，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的年报都要求在90天内呈交上级主管部门。上市公司的法

定年报披露期限可以参考这一标准。

2. 继续完善年报预约披露制度。自2001年年报预约披露

制度实施以来，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并不严格遵守，经常变更年

报预约披露时间。为了保证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一方

面，上市公司应按预约披露时间披露年报，不得随意变更。若

确实需要变更，应当详细陈述并公布变更理由，报监管部门批

准后方可变更。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上市公司年报

预约披露时间的监管，对无故延迟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予以

严惩。同时，证券交易所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上市公司尽早

披露年报，如年报及早披露有困难，可要求其先披露业绩快报

等信息公告。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汉文袁邓顺永.盈余报告及时性院来自中国股票市场

的经验证据.当代财经袁2004曰4

2.程小可袁王化成袁刘雪辉.年度盈余披露的及时性与市

场反应.审计研究袁2004曰2

审计从业年限

1 ~ 3年

3 ~ 5年

5 ~ 8年

8 ~ 10年

10年以上

合 计

人 数

11

57

82

93

62

305

比 例

3.60%

18.69%

26.89%

30.49%

20.33%

100%

表 2 调查对象审计从业年限

级 别

普通审计人员

项目经理

合 伙 人

合 计

人 数

51

197

57

305

比 例

16.72%

64.59%

18.69%

100%

表 3 调查对象级别

援 财会月刊渊理论冤窑57窑阴


